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徐祥 董事长 因公出差 李迎春

伯希儒 董事 因公出差 关兴江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迎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君

公司负责人徐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迎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君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31,702,215.49 2,771,269,628.26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04,235,397.14 1,370,079,330.49 9.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991,201.55 -17,459,372.7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93,823,091.72 982,256,350.61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798,313.51 67,498,907.94 -3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637,251.04 66,128,363.26 -3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14 5.43

减少

2.2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84 0.2914 -35.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000 0.2554 -21.69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9,6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75 92,725,590

冻结

72,000,000

CHINA ACCESS PAPER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12.37 31,206,560

未知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0 4,800,000

未知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6 4,440,000

未知

杨政 境内自然人

0.51 1,292,440

未知

赵爱琴 境内自然人

0.50 1,257,542

未知

王颖 境内自然人

0.45 1,142,271

未知

倪筱燕 境内自然人

0.37 929,500

未知

孟保东 境内自然人

0.30 752,368

未知

汪鑫瑜 境内自然人

0.27 69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725,590

人民币普通股

92,725,590

CHINA ACCESS PAPER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31,206,56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6,560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0,000

杨政

1,292,440

人民币普通股

1,292,440

赵爱琴

1,257,542

人民币普通股

1,257,542

王颖

1,142,271

人民币普通股

1,142,271

倪筱燕

9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500

孟保东

752,368

人民币普通股

752,368

汪鑫瑜

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043万元，主要是期间费用增加所致；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销量增加及

物流成本提高致使物流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致使技术开发费用增加所

致，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发债利息费用化（同期资本化）及流动贷款资金增加致使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祥

201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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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9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书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审核意见出具前，监事会未发现参

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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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18日上午10点30分

● 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12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3年11月18日上午10点30分。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恒丰纸业第一会议室（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11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2013年11月12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截至2013年11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一）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须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个人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的，须

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国有法人股和境内法人股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必须出示相关证件及文件原件。

（二）登记时间：2013年11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异地股东可于2013年11月14日

17：00前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址：恒丰纸业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二）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三）联系方式：电话：0453-6886668；传真：0453-6886667；联系人：张宏、魏坤。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愿进行表决。

2、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3、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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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19� � � � �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 中瑞岳华）《关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函》，获悉中瑞岳华已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富浩

华）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此前中瑞岳华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

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2013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的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此次中

瑞岳华与国富浩华的合并及更名涉及主体资格的变更，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

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决定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3年度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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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股本

总额发生相应变化，现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如下：

序号 原章程相关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相关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16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2328207

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3160

万股， 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3160

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52328207

股， 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52328207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356�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1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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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长徐祥先生、董事伯希儒先生因公出差，委托出席本次董事会。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9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董

事及列席会议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三）2013年10月29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四）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7人。 董事长徐祥先生和董事伯希儒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分

别委托董事李迎春先生和董事关兴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董事李迎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及摘

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31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现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31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恒丰纸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议，公司决定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3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31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恒丰纸业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的公告》

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31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骞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力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帅巍

公司负责人杨骞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力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帅巍先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708,046,372.78 7,894,279,897.56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1,950,168.00 748,067,715.44 -16.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1,664,811.10 854,610,961.33 -54.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47,016,551.14 3,292,456,720.19 -2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731,222.27 -271,886,805.1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374,546.30 -271,729,742.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68 -24.55

增加

5.8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38 -0.263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38 -0.2635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3,048.65 -366,009.7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805,845.65 16,877,163.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22,667.24 -5,518,770.27

所得税影响额

681,559.68 720,270.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8,924.29 1,930,669.96

合计

-519,386.27 13,643,324.04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18,9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395 272,400,000

质押

271,670,000

邹健 未知

1.932 19,941,214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2007-2

第五期集

合资金信托

未知

1.552 16,014,086

未知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民生新股自由打资

金信托二号

未知

1.539 15,883,005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建苏

725

未知

0.631 6,512,542

未知

四川德胜集团钢铁有限公

司

未知

0.290 2,997,095

未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未知

0.239 2,464,765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235 2,427,792

未知

成都耕耘商贸有限公司 未知

0.209 2,159,708

未知

高杰 未知

0.201 2,077,97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27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400,000

邹健

19,941,214

人民币普通股

19,941,21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2007-2

第

五期集合资金信托

16,014,086

人民币普通股

16,014,086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民生新股自

由打资金信托二号

15,883,005

人民币普通股

15,883,00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建苏

725 6,512,542

人民币普通股

6,512,542

四川德胜集团钢铁有限公司

2,997,095

人民币普通股

2,997,095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2,464,765

人民币普通股

2,464,76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2,427,792

人民币普通股

2,427,792

成都耕耘商贸有限公司

2,159,708

人民币普通股

2,159,708

高杰

2,077,970

人民币普通股

2,077,9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无法确定。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元）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33,608,583.22 1,645,355,440.07 -49.34

主要是公司本期偿还部分银行借款。

在建工程

1,326,101,827.25 878,543,855.17 50.94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公司和绵竹川

润化工公司新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24,401,914.01 263,722.05 9,152.89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公司和绵竹川

润化工公司新工程建设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80,557,000.00 185,810,000.00 212.45

主要是公司本期对部分供应商实行用票据结算政策

所致。

预收款项

120,151,485.57 204,601,849.13 -41.28

主要原因是公司期初收到的预收货款于本期发货所

致。

应交税费

31,161,262.90 22,605,653.64 37.85

主要是公司本期计提的所得税等税费尚未支付完毕

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92,000,000.00 407,000,000.00 -52.83

主要是公司本期偿还已到期部分的银行借款。

其他流动负

债

1,593,066.67 20,598,727.62 -92.27

主要是公司本期已结算完毕原预计缴纳的矿产资源

有偿使用费和运输费用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1-9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976,336,007.22 2,831,281,009.80 -30.20

主要是公司本期产品销售

量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921,681.99 51,300,000.00 -96.25

本期公司尚未收到四川信

托有限公司分配的

2012

年

度利润。

营业外收入

18,197,733.01 2,066,617.53 780.56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1-9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1,664,811.10 854,610,961.33 -54.17

主要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回原

统借统贷给成都置成房地产

开发公司的款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1,730,144.73 15,089,383.71 -3226.24

主要是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和

在建工程支出增加， 而上年

同期有收回投资和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30,620,448.27 -1,077,604,853.84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本期偿还的银行

借款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该议案并经2013年9月9日召开的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138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骞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2013-04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绵竹川润，公司持有其94.21%股权）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2,500万元，实际为其担保余额29,500万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50,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51%（其中4,500万元系

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为员工购申请买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保障性住房贷款提供担保，余下46,000万元均系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达股份或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提供担保，宏达股份为控股子

公司在德阳市商业银行绵竹支行办理各类信贷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2,5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属延续以前年度的担保，详见2011年5月14日的临2011—021号公告），期限为两年。

宏达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担保事项属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被担保人情况：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绵竹城南高尊寺

法定代表人：陈典福

注册资本：8,343.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肥、液氨、磷酸盐系列产品。 化工机械制造销售。 销售：化工产品（以上项目国

家限制经营除外，需专项审批的按许可证或许可文件经营）。

绵竹川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94.21%股权。 2012年12月31日，绵竹川润总资产295,

323,182.05� 元， 净资产145,950,122.36� 元， 资产负债率50.58%，2012年1-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6,813,

994.68�元，净利润2,839,388.33�元。

截止2013年9月30日，绵竹川润总资产445,332,071.43元，净资产133,899,403.21元，资产负债率69.92%。

2013年1-9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6,975,058.95元，净利润-12,050,719.15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因此，上述担保行为没有风险。公

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德阳市商业银行绵竹支行签署的保证

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0,5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51%。 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46,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49� %；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

为员工购申请买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保障性住房贷款提供担保总额为4,500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02%� 。 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1、被担保人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被担保人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2013-046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24日以传真、专人

送达方式发出，于2013年10月30日在成都宏达国际广场28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贾元余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经监事会对《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1、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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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24日以传真、专

人送达方式发出，于2013年10月30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骞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2013年10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2013年10月31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绵竹川润，公司持有其94.21%的股权）在德阳市

商业银行绵竹支行办理各类信贷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2,5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担保属延续以前年度的担保，详见2011年5月14日的临2011—021号公告），期限为两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绵竹川润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因此，上述担保行为没有风险。公

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德阳市商业银行绵竹支行签署的保证

合同为准。 （内容详见2013年10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3-047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50,500万元(含本次担保)，该担保事项属公司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洪耕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叶宇昕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周鸿彦

公司负责人洪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宇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鸿彦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542,780,003.48 2,929,361,371.66 -1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55,132,257.86 423,544,492.05 -39.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522,893.61 -13,431,960.7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96,811,387.46 1,517,956,079.41 -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8,785,511.30 -111,803,046.9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9,825,653.41 -182,313,559.4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49.74 -31.0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56 -0.162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56 -0.1627

不适用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7,6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

27.00 185,566,173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智慧金

4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2.46 16,913,477 0

无

上海金宏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未知

0.95 6,500,000 0

无

上海金临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0.53 3,670,000 0

无

林立 未知

0.32 2,232,000 0

无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未知

0.31 2,100,000 0

无

曹春梅 未知

0.29 1,992,600 0

无

蔡智灵 未知

0.27 1,857,369 0

无

田俊 未知

0.25 1,698,000 0

无

陈锋 未知

0.24 1,669,024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185,566,173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金

4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13,47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金宏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金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立

2,2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曹春梅

1,9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智灵

1,857,369

人民币普通股

田俊

1,6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锋

1,669,02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利润表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1

投资收益

27,569,515.60 75,514,760.10 -63.49%

2

营业外收入

4,451,826.57 15,222,311.44 -70.75%

3

营业外支出

21,242,993.70 78,626.78 26,917.50%

（1）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权益法核算的子公司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利润总额下降,导致本公司投

资收益减少。

（2）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壁山政府补助以及上海嘉陵车业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收

益。

（3）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按协议计提的应付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1,339.40万

元。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1

应收票据

33,346,449.17 101,366,074.53 -67.10%

2

其他应收款

54,706,660.21 219,162,500.71 -75.04%

3

投资性房地产

36,939,485.54 7,856,876.66 370.15%

（1）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所致。

（2）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是2013年6月末广东嘉陵摩托车有限公司全额收回处置资产款项。

（3）投资性房地产增加主要是上海嘉陵车业有限公司厂房对外出租，由固定资产（房产建筑物）转为投

资性房地产核算。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按相关规定自2013年6月17日起停牌。 停牌后，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

协商，本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于2013年7月29日起连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与有关各方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

等各项工作。由于各方难以就资产重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保证本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经审慎研究，相关各方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3年9月9日起复牌。

公告编号：临2013-024、临2013-026、临2013-027、临2013-028、临2013-029、临2013-031、临2013-032、

临2013-033、临2013-035、临2013-036、临2013-037、临2013-038、临2013-043、临2013-044、临2013-045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1

、所持有中国嘉陵的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后的

24

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持有的中国嘉陵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卖出所获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

、公司将在股改完成后，根据国家

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履行正常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3年，全行业摩托车销售低迷，整体效益不佳。 本公司摩托车产销同比下滑，产品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法定代表人： 洪耕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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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356�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转债代码：110019� � � �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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